取締飆車之成效與探討
1、 前言

在市警局各單位因地制宜運用各項防制策略，有效防制與強力逮捕下，邇來縣市區域飆車行為已獲相當防制效果，惟於十一月三日高雄市、縣均發生不良青少年或幫派以飆車惡行持槍械逞兇行為，儼然飆車行為已淪為治安案件，引起檢警高度重視。

貳、現況分析：

茲就易集結飆車區域、路段、場所分述如下：

一、易飆車區域：高雄市苓雅分局、三民二分局、新興分局、前鎮分局、鼓山分局轄區，以及高雄縣鳳山、五甲等縣、市交界路段易為飆車族出沒之區域。

二、易飆車路段：飆車流竄路線以建國路、中正路、大順路、九如路、民族路、五福路、建工路及高雄縣澄清路、永豐路、武慶路：：等縣市交界路段為主。

三、飆車族易集結場所：一般網咖、PUB、遊藝場，以及五褔、仁愛路口寶貝熊網咖、城市光廊、大順建國路口環球影城、澄清路九橫綱保齡球館、西子灣及澄清湖大門皆係為飆車族易集結場所。
參、執行成效與分析 
一、九十一年防飆執行成效共計逮捕飆車青少年一百九十八人。

二、九十年一月至十二月計逮捕飆車青少年二九五人。
三、統計結果：

（一）逮捕人數：

１、九十一年一至十二月較去年同期逮捕人數二百九十五人減少八十三人；究其原因，今年初以來飆車情形已趨於緩和，市區道路僅有零星競駛行為。

２、九十一年逮捕人數以高雄市所佔比例較其它縣市高。
（二）縣市別：

１、九十一年其他縣市較九十年同期增加一人。

２、九十一年屏東縣市較九十年同期減少一人。

３、九十一年高雄縣較九十年同期減少三十二人。

４、九十一年高雄市較九十年同期減少五十一人。

（三）職業別：

１、九十一年學生身分較九十年同期減少廿人。

２、九十一年工人身分較九十年同期減少七人。

３、九十一年服務業身分較九十年同期減少五人。

４、九十一年軍人身分較九十年同期增加二人。

５、九十一年商人身分較九十年同期增加三人。

６、九十一年其它職業較九十年同期增加二人。

７、九十一年無職業較九十年同期減少五十九人。

８、九十一年汽修身分較九十年同期增加一人。
（四）路段別：

１、九十年飆車路段以中正路、大順路、三多路、九如路、建國路、正義路、瑞隆路、永豐路、保泰路、公園路、鼓山二路等路段。

２、九十一年飆車路段以五福路、中正路、大順路、三多路、九如路、建國路、澄清路、覺民路、大中路、凱旋路為主。

３、經分析其飆車路段，大致均在中正路、大順路、建國路、九如路、五福路、三多路為眾，今九十一年再增五福路、正義路、鼓山路等路段流竄。

四、防制成效分析：

（1） 自九十一年十一月初於苓雅區經強力掃蕩飆車帶頭份子槍擊事件後，將三名為首份子提報流氓管訓，並針對飆車族為首份子或累犯者，提報流氓管訓，及持續現場蒐證後，事後傳訊飆車青少年偵辦移送，使飆車青少年減少僥倖心態，而有所警惕，於九十一年十二月至九十二年二月份，均未發現飆車族競馳情事，飆車行為已明顯改善。

（2） 依據九十一年逮捕飆車青少年名冊資料中與九十年同期比較分析後，發現飆車青少年中以無職業較同期減少五十九人最多，經分析結果應為經濟不景氣，失業青少年無所適事，為舒解無聊壓力，在有飆車青少年帶領下，就此呼朋引伴參與飆車行為。
（3） 依據九十一年逮捕飆車青少年名冊資料中與九十年同期比較分析後，發現飆車青少年中以學生較同期減少二十人次多，經分析結果應為加強與教育局及各學校之聯繫與宣導，並將逮捕之飆車青少年名冊立即函發各該學校，由在校教官或導師對其飆車青少年作輔導及約制，期防止青少年學生為舒解壓力，在飆車青少年誘導帶領下，呼朋引伴參與飆車行為。
（4） 加強易飆車路段之夜間路面清洗，有效遏止該路段之機車競駛。

肆、策進作為：

一、規劃原則：

（一）事前作為：

1、 加強飆車青少年利用網路傳遞飆車訊息網站及易聚集地點為防制重點，並應立即採盤檢、勸告、登記等約制工作。

2、 持續統籌規劃勤務於各重要路段（口）加強取締飆車行為，事前防制可透過網路攔截、蒐集飆車族以網路傳遞飆車活動及訊息，事先約制、勸導、告誡，並追查幕後主使者。

3、 縣市合作防制規劃，結合高屏縣市警力，妥善規劃勤務，與高屏縣市交界處採區域性聯防整合方式部署，有效防制飆車青少年於縣市間流竄。

4、 妥善運用民力，協請社區巡守隊及義工協助通報、查抄號牌、訪談等工作，共同防制青少年飆車行為。
5、 針對轄區汽、機車修配業者清查建檔，並告知有關改裝機車及主使飆車應負之法律責任。

（二）執行作為：

１、飆車青少年多為無照駕駛、未戴安全帽、未懸掛車牌並於道路上超車、蛇行等危險方式駕車，平時應持續加強取締，以先期防制。

２、隨時通報狀況並由指揮所靈活派遣線上警網立即趕往現場攔截圍捕，以有效發揮整體勤務機動性之功能。

３、針對聯外道路進入轄區之重要路口（段）部署優勢警力，實施擴大路檢，逐一過慮清查，防止飆車族進入轄區聚集。

４、整合高屏縣市之青少年飆車建檔作業，俾利資料查詢，發揮執法功效。

５、勤務中遇汽（機）車集體佔道競馳或衍生投擲磚塊、砸車、砍人等暴力情事，應立即通報、跟監並採全面逮捕作為。

６、電腦專責組於飆車時段執行蒐證、訪查，飆車族網上情資防制，立即通報防處。

（三）事後作為： 

1、 以各種手段深入競馳族群，掌握動態並派員隨時監控飆車族聯繫之網站、帶回深夜仍遊蕩未歸青少年，查抄疑似參與競馳車輛號牌，並請轄區派出所、警勤區員警加強訪談、約制輔導及追蹤，另針對轄區列管飆車青少年，每月定期訪談約制，俾導正青少年不當行為。

2、 於飆車現場蒐證後，事後傳訊飆車車輛之飆車青少年偵辦移送，使飆車青少年減少僥倖心態，而有所警惕。

3、 派員至各級學校、機關團體或利用大眾傳播（如警廣），實施交通安全宣導，加強輔導有飆車或暴力傾向之青少年，并灌輸其法律觀念。

4、 派員訪問、約制飆車青少年之家長或監護人，加強宣導親職教育工作以強化家庭教育功能，善盡為人父母管教之責，導正青少年偏差行為，俾從事有益身心之休閒活動。

5、 舉辦防制飆車座談、宣導活動，協調新聞傳播媒體不渲染飆車活動，並適度公布傷亡照片及資料，勸阻青少年勿參加飆車行為。

6、 落實假日輔導，與少年法院協調合作，辦理飆車偏差青少年假日輔導工作（如街頭宣導、參觀植物人養護中心、勞動服務等），期矯正偏差青少年心態。

7、 對生於單親家庭之飆車青少年，加以生活輔導；無正當職業者，予以輔導就業。

8、 廣設青少年休閒遊憩場所，或多舉辦正當之休閒娛樂活動，以培養正確之價值觀。

二、高雄市、縣聯合防飆作為：

（一）優勢警力聯合規劃：為強化高雄縣、市防飆勤務聯合防制作為，請加強縣市交界易之飆車路段聯合防飆路檢點規劃，於事先加強網咖、pub等飆車族易聚集之場所臨檢，期能事先防制。

（二）通訊整合運用：高雄縣市警察局確實掌控訊息，通報合力共同圍捕。

（三）跨區域合力逮捕作為：應摒除本位主義，跨區合力逮捕飆車族，擴大巡邏範圍至高雄縣鳳山市幾條重要飆車路段。

（四）加強蒐證逕行搜索：加強對飆車族於聚集時或競飆時之蒐證，送交駐地檢察官，由檢察官立即開具逕行搜索指揮書，執行搜索行動。

（五）舉辦高高屏縣市防飆會議，以研討區域聯防策進作為。

伍、結語：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於九十年六月一日修正公布實施後，幸增訂第四十三條飆車加重處罰，然在經濟不景氣，失業率節節上升之際，飆車行為仍一時難以制止；本市適值捷運陸續動工，飆車行為已漸由市區移轉至縣市交界處或市郊非捷運施工路段。然而，青少年飆車並非單純交通違規行為，所涉社會風氣、家庭、學校教育暨職場成就等因素，執法手段僅能治標，根本解決之道尚待家長、學校師長各盡職分，多關懷、輔導子女、學生，並賴社會各界協力矯正，在各界功能未能發揮前，將持續加強各項防制作為；期能使飆車之偏差行為能予以壓制，以維民眾生活安寧與行車安全。
























